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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合并

及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审计机构中瑞岳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瑞岳华” ）《关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变更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函》，现公告如下：

2013�年 4�月 13�日，公司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决定续聘中瑞岳华为公司 2013年度审计机构（详见 2013 年 4 月 16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载的《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3-013）。

根据中瑞岳华发来的函称：为更好地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需求，深层次、全方位为客户提供专

业服务，中瑞岳华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并成立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原中瑞岳华的员工及业务转移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以瑞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名义为客户提供服务。

上述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事项属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 相关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将提交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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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3 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在《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了《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以及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了《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 经事后核查，现对披露的部分内容予以更正：

一、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二、股东情况（一）股东数量

和持股情况” 修订情况：

修订前：

二、股东情况

(一)�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4,87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

增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陈铁铭 境内自然人

4.53 8,819,014 0

无

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4 8,642,596 0

无

厦门新大洲商贸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6 5,958,268 0

无

吴海燕 境内自然人

1.81 3,528,691 928,260

未知

陈华 境内自然人

1.26 2,460,000 2,263,200

未知

陈庆桃 境内自然人

1.03 2,000,000 2,000,000

未知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其他

0.68 1,313,800 1,293,000

未知

曾平 境内自然人

0.51 1,000,000 1,000,000

未知

周允如 境内自然人

0.51 983,200 983,200

未知

吴忠新 境内自然人

0.48 923,850 923,85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

陈铁铭

8,819,014

人民币普通股

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642,596

人民币普通股

厦门新大洲商贸发展有限公

司

5,958,268

人民币普通股

吴海燕

3,528,691

人民币普通股

陈华

2,4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庆桃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313,800

人民币普通股

曾平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周允如

983,200

人民币普通股

吴忠新

923,85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陈铁铭先生、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厦门新大洲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为关联

人，公司不清楚其它股东的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修订后：

二、股东情况

(一)�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4,87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

增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陈铁铭 境内自然人

4.53 8,819,014 0

无

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4 8,642,596 0

无

厦门新大洲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6 5,958,268 0

无

吴海燕 境内自然人

1.81 3,528,691 928,260

未知

陈华 境内自然人

1.26 2,460,000 2,263,200

未知

陈庆桃 境内自然人

1.03 2,000,000 2,000,000

未知

李斯 境内自然人

0.77 1,490,593 -315,396

未知

曾平 境内自然人

0.51 1,000,000 1,000,000

未知

周允如 境内自然人

0.51 983,200 983,200

未知

吴忠新 境内自然人

0.48 923,850 923,85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

陈铁铭

8,819,014

人民币普通股

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642,596

人民币普通股

厦门新大洲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5,958,268

人民币普通股

吴海燕

3,528,691

人民币普通股

陈华

2,4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庆桃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斯

1,493,593

人民币普通股

曾平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周允如

983,200

人民币普通股

吴忠新

923,85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陈铁铭先生、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厦门新大洲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为

关联人，公司不清楚其它股东的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二、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表” 修订情况：

修订前：

2.2�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4,87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陈铁铭 境内自然人

4.53 8,819,014

无

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4 8,642,596

无

厦门新大洲商贸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6 5,958,268

无

吴海燕 境内自然人

1.81 3,528,691

未知

陈华 境内自然人

1.26 2,460,000

未知

陈庆桃 境内自然人

1.03 2,000,000

未知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68 1,313,800

未知

曾平 境内自然人

0.51 1,000,000

未知

周允如 境内自然人

0.51 983,200

未知

吴忠新 境内自然人

0.48 923,85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陈铁铭先生、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厦门新大洲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为关联

人，公司不清楚其它股东的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修订后：

2.2�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4,87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陈铁铭 境内自然人

4.53 8,819,014

无

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4 8,642,596

无

厦门新大洲商贸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6 5,958,268

无

吴海燕 境内自然人

1.81 3,528,691

未知

陈华 境内自然人

1.26 2,460,000

未知

陈庆桃 境内自然人

1.03 2,000,000

未知

李斯 境内自然人

0.77 1,490,593

未知

曾平 境内自然人

0.51 1,000,000

未知

周允如 境内自然人

0.51 983,200

未知

吴忠新 境内自然人

0.48 923,85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陈铁铭先生、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厦门新大洲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为关

联人，公司不清楚其它股东的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三、2013年半年报报告其他内容的更正

因工作疏忽，在 2013年 4－6月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提应付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利

息时，公司少计提 238,586.30元，现对 2013年 7月 26日已公告的 2013年半年度报告进行更正，其

中合并报表项目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公告金额

7

月

25

日公告金额 差异

应付利息

20,280,255.11 20,041,668.81 238,586.30

未分配利润

-874,202,661.18 -873,964,074.88 -238,586.30

财务费用

2,506,487.95 2,267,901.65 238,586.30

净利润

-4,014,328.21 -3,775,741.91 -238,586.30

基本每股收益

-0.0206 -0.0194 -0.0012

稀释每股收益

-0.0206 -0.0194 -0.0012

除以上情况外，其他数据不变。

公司修订后的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修订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因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的更正给投资者造成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加强定

期报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8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338� � �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2013-035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于 2013

年 8月 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于 2013年 8月 10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

通知，会议应到董事 9人，亲自出席董事 9人。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长春奥普光电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签订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65%股权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

公司拟以超募资金作为出资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衡光学” ）65%的股

权，与禹衡光学所有股东及授权代表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就本次收购事宜达成意向。 《关

于签订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65%股权之股权框架协议的公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时

刊登于 2013年 8月 16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登载于 2013年 8月 16日巨潮资讯网的《长

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8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338� � �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2013-036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于 2013

年 8月 10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监事进行了通知，于 2013年 8月 15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会议应

出席监事 3名，亲自出席 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安鹏先生主持召开。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

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签订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65%股权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 8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338� � �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2013-037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65%股权之股权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奥普光电” ）于 2013 年 8 月 15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收购长春禹衡光

学有限公司 65%股权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2、公司本次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或“框架协议” ）为框架协

议，本协议签订后涉及的各后续事宜，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履行相

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协议的签署，旨在表达双方股权转让和收购的意愿及初步商洽的结果，未来需要按照本

协议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该股权收购事项的正式实施尚需根据中介机构审计、评估结果等进

一步协商谈判，通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最终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因此，该股权

收购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 本次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内容与最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存在不完全一致的可能

性。

一、交易概述

1、公司拟以超募资金作为出资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衡光学” 或目标公

司）65%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与禹衡光学所有股东及授权代表签署《股权转让框架

协议》，就本次交易事宜达成意向。

2、本次股权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禹衡光学的基本情况

1、注册情况

名称：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注册号：220107020000977

住所：高新开发区飞跃东路 333号

法定代表人：林长友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37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1237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光电编码器、光学仪器、长光栅、数控机床、伺服拖动系统及相关产品的生产、研

究、开发与销售（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该专项审批的项目未获批准之前不得经营）

成立日期：2005年 1月 17日

经营期限：2005年 1月 17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

2、禹衡光学现有股东情况

禹衡光学股东全部为自然人，共计 32 人，禹衡光学股东承诺截至目前其持有的股权无权属

纠纷，无股权质押等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

）

1

林长友

2,375,831 19.21

2

翟秀梅

980,000 7.92

3

齐少岩

900,123 7.28

4

吕继湘

730,000 5.90

5

李雪野

635,922 5.14

6

杜卫航

635,469 5.14

7

梅恒

594,884 4.81

8

赵海军

250,232 2.02

9

马春华

501,488 4.05

10

魏兆明

320,498 2.59

11

王波

297,745 2.41

12

武平

280,798 2.27

13

张翠微

277,701 2.24

14

马秀华

273,444 2.21

15

李世军

237,718 1.92

16

郑虹

236,138 1.91

17

李和春

200,212 1.62

18

扈伟

199,964 1.62

19

于立伟

197,720 1.60

20

张丽

197,405 1.60

21

林立

183,566 1.48

22

李云春

182,608 1.48

23

赵铁刚

179,881 1.45

24

段维维

176,567 1.43

25

杨立国

175,553 1.42

26

姜利民

173,377 1.40

27

郭蔚冰

168,435 1.36

28

张艳

168,221 1.36

29

李国志

167,974 1.36

30

杨玉柏

165,626 1.34

31

于述东

152,751 1.23

32

唐东丰

152,149 1.23

合计

12,370,000 100

3、禹衡光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 2013年 4月 30日，禹衡光学总资产 158,291,954.41元，净资产 115,119,603.24元；2013年

1-4月实现营业收入 28,570,455.95元，净利润 4,022,088.30元。

截止 2012年 12月 31日， 禹衡光学总资产 168,432,867.52元， 净资产 125,070,012.94 元；201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9,612,726.66元，实现净利润 19,158,375.87元。

4、禹衡光学是光栅编码器行业的龙头企业；是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数显装置分会理事长

单位；是全国量具量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数显装置分技术委员会（SAC/TC132/SC3）委员单位；

是国内同行业中，唯一的国家编码器工程中试基地。 禹衡光学拥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吉林省

博士后科研创业基地、省级技术中心；“禹衡” 牌光栅编码器获得行业内唯一的中国驰名商标、中

国名牌。 新启用的禹衡光学产业科技园占地三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6万平方米，公司有员工 300

余人。 禹衡光学现拥有 2个注册商标，16项有效专利。 禹衡光学的主导产品光栅编码器广泛应用

于自动化领域，是控制系统构成的重要器件，是数控机床、交流伺服电机、电梯、冶金、重大科研仪

器、航空航天、自动化流水线等中大量应用的必不可少的关键测量传感器件，是装备制造业产业

升级的重要部件。 产品通过 ISO9001：2008国际质量体系认证，通过欧盟 RoHs检测及 CE认证。

三、协议主要条款

为完成本次交易之目的，转让方、受让方及目标公司经协商一致，同意签订本协议，在完成相

关审核及调查事项后，依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一）交易双方

转让方为 32个自然人，他们分别是：林长友、翟秀梅、齐少岩、吕继湘、李雪野、杜卫航、梅恒、

赵海军、马春华、魏兆明、王波、武平、张翠微、马秀华、李世军、郑虹、李和春、扈伟、于立伟、张丽、

林立、李云春、赵铁刚、段维维、杨立国、姜利民、郭蔚冰、张艳、李国志、杨玉柏、于述东、唐东丰。

（以上各转让方合称为“转让方” ）

受让方：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220000000026058

住所：吉林省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588号

法定代表人：宣明

（二）目标公司

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简称“目标公司” ）是一家注册于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号：220107020000977），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 1,237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林长友，

经营范围为光电编码器、光学仪器、长光栅、数控机床、伺服拖动系统及相关产品的生产、研究、开

发与销售。 公司住所为高新开发区飞跃东路 333号。

（三）标的股权

转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规定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65%股权，

受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规定受让各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65%股权。

（四）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

各方同意并约定， 由受让方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以

2013年 4月 30日为基准日对目标公司按照受让方适用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进行审计及评估，

并以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标的股权评估净值作为标的股权的定价参考依据。

（五）目标公司的业绩目标

各方同意并约定，公司 2013年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2200万元，2013 年和 2014 年税后净利润总

额不低于 5000万元。

（六）人员进驻安排

各方同意并约定，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董事会成员分别由转让方和受让方提名候选人

担任，其中，受让方提名的董事须占目标公司董事会多数席位，且担任目标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

表人；目标公司唯一的财务负责人由受让方委派，其为目标公司当然的高级管理人员。

（六）剩余股权质押安排

为确保转让方充分履行本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义务并遵守本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中其

作出的陈述、保证和承诺，转让方同意将本次交易完成后持有的目标公司剩余 35%股权出质给受

让方，并于股权登记托管机构办理质押登记，用以担保其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及违约情况下产生的

任何负债。

（七）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及补偿安排

1、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安排

为确保本协议约定的业绩目标得以实现，各方同意，受让方采用如下分期付款方式支付股权

转让价款：

（1）自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45%至

本协议规定的付款账户。

（2）自目标公司完成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1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

股权转让款的 45%至本协议规定的付款账户。

（3）若目标公司 2013 年税后净利润达到 2200 万元，则受让方应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前向转

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5%至本协议规定的付款账户。

（4）若目标公司 2013 年和 2014 年税后净利润总额达到 5000 万元，则受让方应于 2015 年 4

月 30日前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5%及后两期股权转让款自工商变更完成日起的同期银行

存款利息至本协议规定的付款账户。

（5）业绩承诺涉及的净利润不包括基准日后目标公司处置资产（包括房产、土地及 50 万以

上的重要设备）的收益。

2、未完成业绩目标的补偿

为考核本协议设定的业绩目标的完成情况，各方同意并约定：

（1）若 2013年税后净利润未达到 2200万元

由受让方按以下计算公式从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中扣减相应金额， 作为未完成业绩目标的补

偿：

补偿金额 =（2200万元 -2013年实际税后净利润）×65%

（2）若 2013年和 2014年税后净利润总额达到 3000万元但未达到 5000万元

由受让方按以下计算公式从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中扣减相应金额， 作为未完成业绩目标的补

偿：

补偿金额 =（5000万元 -2013年和 2014年实际税后净利润总额）×65%-2013 年已补偿金额

（若有）

若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不足以扣减补偿金额时， 差额部分按本次交易的每股价格折算为相应

股权比例，由转让方以 1 元的价格无条件转让给受让方。 2013 年和 2014 年补偿金额之和最高为

股权转让款的 10%。

（3）若 2013年和 2014年税后净利润总额未达到 3000万元

由受让方按以下计算公式从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中扣减相应金额， 作为未完成业绩目标的补

偿：

补偿金额 =（5000万元 -2013年和 2014 年实际税后净利润总额）×65%－2013 年已补偿金

额（若有）

若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不足以扣减补偿金额的， 差额部分按本次交易的每股价格折算为相应

股权比例（不超过本协议定义的补偿股权范围），由转让方以 1元的价格无条件转让给受让方。

（4）为避免疑义，上述以股权承担补足补偿金差额义务的主体，系指目标公司的全体自然人

股东。

（5）因重大项目投资对承诺期业绩产生的影响由各方协商确定。

（八）未来利润分配

1、2013年利润分配

各方确认，目标公司 2013年度未分配利润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共同享有，具体分配时间及支付

方式将根据目标公司其时的现金流和运营需要决定。

2、利润分配原则

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最低比例：当目标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数时，目标公司应当采取现

金方式分配股利，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可分配利润的 10%。

（九）违约责任

1、本协议一方或多方（违约方）未能按本协议的约定遵守或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或

部分义务，或作出任何虚假的声明、保证或承诺，则被视为违约。

2、若于本次交易完成前，一方或多方出现违约情形，经其他方书面催告后 20 日内，违约方仍

未履行义务或采取补救措施的， 其他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违约方终止 / 解除本协议并主张赔

偿，违约方应返还其他方已支付的任何款项（若有）。

3、若于本次交易完成后，转让方出现违约情形的，经受让方书面催告后 20 日内，转让方仍未

履行义务或采取补救措施的，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方以 50 万元主张赔偿；受让方出现违约情形

的，经转让方书面催告后 20日内，受让方仍未履行义务或采取补救措施的，转让方有权以 50 万元

主张赔偿。

4、受让方股东大会之批准以及受让方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核系实施本次交易的前提，如受让

方股东大会未予批准或受让方上级主管部门经审核后不同意实施本次交易， 则本次交易不再继

续履行，受让方无须就此向转让方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十）各方均同意并承认，受让方作为已上市的公众公司，其就本次交易需要经股东大会及

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相关决策程序系本次交易实施的前提。 若相关权力机构未予

审核通过，则本次交易不再继续履行，受让方无须就此向转让方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禹衡光学是光栅编码器行业的龙头企业； 是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数显装置分会理事长单

位；是全国量具量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数显装置分技术委员会（SAC/TC132/SC3）委员单位；是

国内同行业中，唯一的国家编码器工程中试基地。 奥普光电拟收购禹衡光学 65%的股权，使奥普

光电拓展业务范围，进入光栅编码器行业，增强上市公司在光电仪器设备领域的市场竞争力和市

场占有率，促进军品和民品两个方向协调发展，有助于实现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 成功收购禹衡

光学 65%股权后，禹衡光学将成为奥普光电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签订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真审议了关于签订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65%股权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相关事

宜，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进行股权收购计划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正式收购协议等收购

事项待尽职调查后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我们同意签订该股权转让框架协

议。

六、存在的风险

本次公告信息仅为框架性、意向性协议公告，针对本次交易相关的具体内容，包括收购价格、

支付方式等条款，各方将另行签订正式的合同予以约定，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也存在不

确定性。

本次交易需要经股东大会及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 相关决策程序系本次交易

实施的前提，本次交易依然存在变化的可能性。 奥普光电将按照《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监管规

定，对具体收购执行相应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因本次股权转让资金来源

为公司超募资金，待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时，需获得保荐机构同意的意见。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8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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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下称“《募集说

明书》” ）及《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下称“《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 ）的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50%

以上（含 50%）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 /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所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持

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

过后受让本次债券的持有人）均有同等约束力。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终

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已授予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和《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 > 的议案》，决定终止目前正在实施的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以 6.0854 元 / 股的价格回购并注销 92 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764,296股，公司完成股份回购后将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根据《募集说明书》及《债券持有人会议

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召开 2013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现将本次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时间：2013年 9月 2日 15:00

2.�会议地点：广州市林和西路 157号保利中汇广场 A栋 21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权益登记日：有权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为 2013年 8月 23日

6.�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债券持有人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出席会议对象

1、截止 2013年 8月 23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12 黑牛 01” 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债权持有人会议，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债券持有人。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3、债券受托管理人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

4、见证律师。

三、出席会议的登记办法

1、债券持有人为法人的，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加盖公章）、法人债券持有人证券账户卡；由委托代理人出席的，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授

权委托书样式，参见附件三）、法人债券持有人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

2、债券持有人为非法人单位的，由负责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

公章）、证券账户卡；由委托代理人出席的，持代理人身份证、债券持有人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加盖公章）、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样式，参见附件三）、

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

3、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的，由本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由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样式，参见附件三）、委

托人证券账户卡；

4、登记方式：符合上述条件的、拟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可于 2013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五）前

书面回复公司或受托管理人进行登记(以信函或传真方式)，书面材料应包括债券持有人姓名（或

单位名称）、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或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券账户卡复印件、权益登记日所

持“12黑牛 01” 债券张数、联系电话、地址及邮编(受委托人须附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和授

权委托书)。 以信函方式登记的，以公司收到信函的时间为准，截止时间为 2013 年 8 月 30 日 17：

00分。

5、联系方式：

（1）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刘蔚、王雪

联系电话：020-88836999-19683� � 88836632

传真号码：020-88836634� � 88836639� � 88836638

邮政编码：510623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19层债券融资总部

（2）债券发行人：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少芬

联系电话：0754-88106868-8007

邮政编码：515064

联系地址：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城 9A5A6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生效条件和效力

1、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表决采取记名方式现场投票表决（表决票样式，参见附件四）。

2、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拟审议事项表决时，只能投票表示：同意、反对或弃权。 未填、错

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

公司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

3、债券持有人进行表决时，每一张“12黑牛 01” 债券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债券持有人为持有

发行人 10%以上股权的股东、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公司其他重要关联方所持债券无表决权。

4、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须经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50%以上（含 50%）表决权的债

券持有人和 /或代理人同意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5、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

五、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代理人）需办理出席登记；未办理出席登记的，不能行使表决

权。

2、会议会期半天，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附件一：

关于债券持有人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12黑牛 01” 债券持有人：

根据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已授予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和《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公司决定终止目前正在实施

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 6.0854元 / 股的价格回购并注销 92 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 764,296股， 回购总金额为 4,651,046.88 元。 公司完成股份回购后将相应减少注册资

本。

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公司能够承担 4,651,046.88 元的股份回购金额，本次回购

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就“12 黑牛 01” 债券还本付

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请“12黑牛 01” 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

就公司完成本次回购股份后相应减少注册资本，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12黑牛 01” 项下的债

务，也不要求公司就“12黑牛 01” 提供担保。

附件二：

12黑牛 01（证券代码：112163）201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参会回执

兹确认本人 / 本单位或本人 / 本单位授权的委托代理人， 将出席 12 黑牛 01 （证券代码：

112163）201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12黑牛 01债券持有人（签署）：

（公章）：

12黑牛 01债券持有人证券账户卡号码：

持有 12黑牛 01债券张数（面值 100元为一张）：

参会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电子邮箱：

年 月 日

（本参会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三：

12黑牛 01（证券代码：112163）201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出席 12 黑牛 01� 2013 年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对《关于债券持有人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投同意、反对或弃权

票的指示：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1

《关于债券持有人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1、请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任意一栏内打“√” ；

2、如果委托人不做具体指示，视为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3、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4、如本授权委托书指示表决意见与表决票有冲突，以本授权委托书为准，本授权委托书效力

视同表决票。

委托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负责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有面额为￥100的债券张数：

委托人的证券账号：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二〇一三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之日止。

附件四：

12黑牛 01（证券代码：112163）201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表决票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1

《关于债券持有人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债券持有人：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个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持有本期债券张数（面值 100元为一张）：

表决说明：

1.�请就表决事项表示“同意” 、“反对” 或“弃权” ，在相应栏内画“√” ，并且对同一项议案

只能表示一项意见；

2.�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

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

2013年 8 月 16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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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08� � �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2013-030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8月 10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14 日通讯方式召

开，本次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车成聚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淄博齐翔惠达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10978万元人民币收购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淄博齐翔惠达

化工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有关交易的详情参阅公司于 2013年 8月 16日在巨潮资讯网及《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开披露的《关于收购淄博齐翔惠达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

关联董事车成聚先生，于东和先生，周洪秀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已经取得所有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

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8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408� � �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2013-031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淄博齐翔惠达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3 年 8 月 14 日，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与淄

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 10,978 万元人民币兑价受让淄博齐翔

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淄博齐翔惠达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

交易对方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

联交易。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淄博齐翔惠达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

权的议案》（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关联董事车成聚、于东和、周洪秀

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

金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绝对值 5%。 因此，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无需经股东

大会批准。

本次收购资产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因为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而成为关联方。 淄博齐

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资本：人民币 4,547.945万元

成立日期：1998年 7月 28日

住所：淄博市临淄区辛化路南首

法定代表人：车成聚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橡胶及制品；销售民用建材、汽车配件、电气仪表；物业管理；普通货运；

房屋租赁；技术转让、咨询、服务；代收水、电费；货币对外投资业务。

主要股东：车成聚等 48名自然人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为 1,121.46 万元,净利润

为 9,944.82万元，净资产为 43,115.46万元。

截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63.68%的股份，为公司

控股股东。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淄博齐翔惠达化工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淄博齐翔惠达化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淄博齐翔惠达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号：370305228102660-1

注册资本：人民币 1,310万元

成立日期：2004年 12月 16日

住所：淄博市临淄区辛化路南首

法定代表人：车成聚

经营范围：主营项目：生产和销售液化石油气、回收碳四、液化回收碳四燃料气、回收重组分；

购销钢材、建材、机电设备及配件；承揽机电仪维修，劳动服务；销售回收渣油；外供蒸汽、新鲜水；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脂肪酸钠皂、聚环氧氯丙烷二甲胺、苯乙烯化苯酚、二腈二胺甲醛缩

合物、三亚磷酸酯、歧化松香、歧化松香酸钾皂、复合防老剂、二甲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盐酸、松

香重组分；购销办公用品、劳保用品；代收电费；销售包装物。

股权结构：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基本财务状况：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2012年 12月 31日，惠达公司总资产为 8,403.52 万元,应收账

款 3,520.89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587.70 万元， 净资产为 4,815.82 万元，2012 年度营业利润为 7,

688.54万元，净利润为 5,576.94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7,162.85万元。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惠达公司总资产为 8,804.80 万元,应收账

款 3,045.80 万元， 负债总额 3,440.70 万元， 净资产为 5,364.10 万元，2013 年上半年营业利润为 3,

118.99万元，净利润为 2,313.57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536.29万元。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2013]第 6009号评估报告，该次评估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评估结果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于评估基准日 2013年 6月

30日，惠达公司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13,571.05万元人民币。

截止本公告日， 惠达公司持有淄博腾辉油脂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腾辉公司 "）51%股

权，腾辉公司为惠达公司控股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淄博腾辉油脂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号：370305228021917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 4月 5日

住所： 临淄区南王镇南仇村西

法定代表人： 王会玲

经营范围：脂肪酸、甘油、脂肪胺、硬脂酸、脂肪酸钠皂、歧化松香酸钾皂、复合防老剂、吊白液

的生产、销售；聚乙烯、乙二醇、丁苯橡胶、顺丁橡胶、塑料产品助剂、石油产品助剂的销售，货物进

出口。

股权结构：淄博齐翔惠达化工有限公司持有其 51%股权，王会玲持有其剩余 49%股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对相关股权的评估结果，经双方协商，确定

转让价格 10,978万元人民币。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人民币 10,978万元

协议生效条件： 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并经交易双方取得董事会或股

东会必要的批准后生效。

支付方式:本协议生效起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全部价款。

股权转让安排：本协议生效后 5 天内，各方共同委托目标公司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

甲方和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 5天内，向目标公司提交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所有法律文件。 上述

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于本协议生效后 3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截止目前，腾辉公司尚有未到期对外担保（非关联方）金额 1280 万元，公司正极力促使其尽

快解除相关担保，为了避免此对外担保可能存在的风险，腾辉公司原出让方股东王会玲、周明淮、

王振云已签署法律文件承诺承担由于对外担保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惠达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部分土地使用权归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面积

为 6,995.1平方米，系由惠达公司向齐翔集团租赁使用，并支付租赁费用。本次收购后，将继续租赁

使用该土地，并按照原租赁合同支付租赁费用，每年将产生关联租赁交易 55,960.8元。经核查惠达

公司和齐翔集团签署的租赁协议，有关租赁交易定价公平合理。

七、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收购淄博齐翔惠达化工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将使惠达公司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的经营范围得以拓展,多产品策略有利于抵御市场风险。 惠达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腾辉公

司具有稳定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经营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齐翔集团累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488.47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已经取得独立董事的认可，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

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制度的规定。 同意将《关于收购淄博齐

翔惠达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在审议该项关联交易时发表独立意见： 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已经取得

我们的事前认可，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会议的表决和决议程序

合法，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收购淄博齐翔惠达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

权拓宽了公司经营范围，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能够减少本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符合公

司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由交

易双方协商确定，关联交易定价客观、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

此项关联交易。

十、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意见

4、淄博齐翔惠达化工有限公司、淄博腾辉油脂化工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5、淄博齐翔惠达化工有限公司、淄博腾辉油脂化工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6、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8月 16日


